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
二、主管部门：
县发展改革局
三、实施机关：
县发展改革局会同有关部门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五、子项：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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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00015410500301】

1、 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000160111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000154105003】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00016011100301】
4.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
5.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
7.实施机关：县发展改革局会同有关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防护方案审批
2、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3、 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由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
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4、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1.审批申请材料由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方便相关单位办理。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市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对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审批事项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审批时限、办理流程依法合规；2.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定期检查，指导督促管道企业按照方案要求做好保护措施。
5、 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关于审批防护方案的请示；
2.石油天然气管道第三方施工作业申报表
3.管道建设土地使用证、管道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管道建设(建筑)施工许可证、管道建设施工方案及专家评审、环境影响评价可行性报告、土地补偿协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证明及管道沿线设置管道标志的说明。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 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二十条管道企业应当自管道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六十日内，将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将管道企业报送的管道竣工测量图分送本级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国土资源、铁路、交通、水利、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和有关军事机关。
6、 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7、 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由县级管道保护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 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8、 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 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4.承诺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9、 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10、 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关于《XX防护方案》的批复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限期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道建设的选线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市政设施、军事设施、电缆、光缆等保持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的保护距离。 新建管道通过的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满足前款规定的管道保护要求的，管道企业应当提出防护方案，经管道保护方面的专家评审论证，并经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否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无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本县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升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升放气球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11、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12、 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13、 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14、 监管主体
县发展改革局
十五、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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